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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2022年度省工程建设标准和标准设计第一批制（修）订计划》（冀建节科函（2022）92号）的要求，由河北冀信攻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河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信息宣传与档案中心共同编制。为加快推进全省建设工程和市政公用设施视频图像建设规范化，便于视频图像资源共享整合应用，破解重复建设、资源浪费、标准不统一等难题，推动全省建设工程和市政公用设施视频监控图像的集约化建设和智能化应用，编制本技术标准，保障河北省建设工程和市政公用设施视频图像建设及应用做到规范性、统一性、安全性、兼容性。

本标准共分为xx章和xx个附录，主要技术内容包括：1 适用范围；2 规范性引用文件；3 术语、定义和缩略语；4 一般要求； 5 前端系统要求；6 传输网络要求；7 平台要求；8 安全要求；9 运维要求；10 质量评测。
本标准由河北冀信攻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由河北省绿色建筑推广与建设工程标准编制中心负责管理。 

执行本标准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河北冀信攻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众创大厦，邮政编码：050000，电话：*****，邮箱：******），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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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为规范河北省建设工程和市政公用设施视频图像共享应用，做到合理适用、规范统一，保证建设质量，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河北省建设工程和市政公用设施视频图像相关应用的软硬件系统设计、实施、运行维护和质量检测。
1.0.3  建设工程和市政公用设施视频图像建设除应符合本标准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和河北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     语
2.0.1　前端系统terminal system

由安装于监控现场或汇聚节点的视频图像采集、编码/处理、计算分析、存储、供电、网络、安全控制等设备组成。
2.0.2　视频图像共享应用平台 video and image sharing application platform

接入前端系统及相关资源进行管理，并提供视频图像共享服务的支撑软硬件集合，具有视频图像采集、存储、查询、分析等服务功能。支持地市、区县多级级联，联网符合GB/T 28181的要求。
2.0.3　视频图像信息 video and image information

视频片段、图像、与视频片段和图像相关的文件，以及相关描述信息。
2.0.4　运维保障系统 the operational system 

用于视频数据联网应用中的设备、链路和软件运行状态以及视频图像质量等进行监测，发现故障、跟踪处理情况，展现运维结果，提高运维效能和质量的硬件和软件。
3　一般要求
3.1　系统架构
3.1.1　视频图像共享应用系统主要由视频图像共享应用平台、前端系统、安全防护体系和运维保障体系组成。
3.1.2　视频图像共享应用系统总体架构从逻辑上分为基础层、数据层、支撑层和应用层，以及覆盖整个系统的标准规范体系、运维保障体系和安全防护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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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视频图像共享应用平台逻辑架构
3.1.3　基础层由前端系统、传输网络、计算资源、存储资源、安全资源组成，其中计算资源、存储资源不在本标准中做规定。
3.1.4　数据层由数据库和静态信息、采集信息、其他信息等组成，数据库不在本标准中做规定。
3.1.5　支撑层由算法解析、数据服务、接口服务、其他支撑功能组成。
3.1.4　应用层由Web门户、可视化展示、视频应用、管理功能等组成。
3.2　统一标识
3.2.1　图像名称和文字标注
1前端系统接入视频图像共享应用平台时，应遵循GB/T28181-2016级联规则，采用五级目录架构。前三级组织应遵循省、市、区县，命名应参考《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2021》,针对新增的行政区域应参考《2020年统计用区划代码 (www.stats.gov.cn)》；第四级为行业目录，如建设工程、污水处理厂等；第五级目录为前端系统建设单位名称等，命名规范如下：
有施工许可证的施工现场命名标准：工程名称 + zz + 施工许可证编号。例：水悦华庭zz13012520210 5190101
无施工许可证的施工现场命名标准：工程名称 + zzWSGXKZ + 市级区划代码（4位）+年月日（8位）+顺序号（3位）。举例：某小学zzWSGXKZ1301 20211017002
市政公用设施命名标准：设施名称+zz+市级区划代码（4位）+年月日（8位）+顺序号（3位）。举例：长安公园zz130120220910002
2  图像名称命名规范如下：
建设工程出入口命名标准：道路名称+监控设备所在方位+出入口 。举例：中山路西门出入口
建设工程堆放区命名标准：楼号+监控设备所在方位+监控主体。举例：5号楼北侧材料堆放区
建设工程加工区命名标准：楼号+监控设备所在方位+监控主体。举例：8号楼西北角材料加工区
建设工程作业区命名标准：楼号+监控设备所在方位+监控主体。举例：2号楼南侧作业区
建设工程塔吊顶端命名标准：楼号+监控主体。举例：2号楼塔吊顶端
城市排水防涝重点区域命名标准：位置名称+监控设备所在方位+监控主体。举例：中山西路与石太铁路交口地道桥南侧水位尺
建筑垃圾堆砌地命名标准：位置名称+监控主体。举例：南门出入车辆识别
生活垃圾场站命名标准：位置名称+监控主体。举例：西侧高点垃圾场全景
城市道路命名标准：道路名称+监控设备安装位置+监控主体。举例：中山路北国商城西侧人行道
生活垃圾集中投放点命名标准：投放点名称+监控设备所在方位。举例：嘉实蓝岸环保驿站东侧
公园绿地命名标准：监控主体+监控设备所在方位。举例：绿地休闲区西侧
污水处理厂命名标准：设施编号+监控主体+监控设备所在方位。举例：3号污泥脱水设备北侧
3.2.2　摄像机编码规则
1 组织编码：省、市、县三级目录根据《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2021》进行编码，第四级行业目录采用十位编码，第7-8位基础单位接入编码固定10编码，第9-10位按省住建厅行业编码规范进行编码，第11-13位固定216编码，第14位按市-省对接网络类型进行编码，第15-17位定义为所属建设单位编号，按所属区县依次编号，第18-20位代表序号、无固定规则。
2 设备编码：在建设单位名称目录下挂载对应监控点位，采用20位通道编码，前17位编码要跟其父组织目录的前17位编码一致，第18位按视频监控点位功能编号规范编码，第19-20位代表监控点序号。具体见下表：
	码段
	码位
	含义
	取值说明

	中心编 码
	1 、 2
	省级编号
	由前端系统所在地的行政区划代码应符合 《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2021》要求

	
	3 、 4
	市级编号
	

	
	5 、 6
	区级编号
	

	
	7 、 8
	基层接入单位编号
	10
	住建

	
	9 、 10
	行业编码
	66
	建设工程

	
	
	
	67
	城市排水防涝重点区域

	
	
	
	68
	建筑垃圾堆砌地

	
	
	
	69
	生活垃圾场站

	
	
	
	70
	城市道路

	
	
	
	71
	生活垃圾集中投放点

	
	
	
	72
	公园绿地

	
	
	
	73
	污水处理厂

	
	
	
	74-79
	扩展类型

	类型编 码
	11 、 12、 13
	111-130 表示类 型为前端主设备
	111
	DVR 编码

	
	
	
	112
	视频服务器编码

	
	
	
	113
	编码器编码

	
	
	
	114
	解码器编码

	
	
	
	115
	视频切换矩阵编码

	
	
	
	116
	音频切换矩阵编码

	
	
	
	117
	报警控制器编码

	
	
	
	118
	网络视频录像机（NVR）  编码

	
	
	
	130
	混合硬盘录像机（HVR）  编码

	
	
	
	119-129
	扩展的前端主设备类型

	
	
	131-199 表示类型为前端外网设备
	131
	摄像机编码

	
	
	
	132
	网络摄像机（IPC）  编码

	
	
	
	133
	显示器编码

	
	
	
	134
	报警输入设备编码（如红外、烟感、门禁、雨量、水位、扬尘等报警设备

	
	
	
	135
	报警输出设备编码（如警灯、警 铃等设备）

	
	
	
	136
	语音输入设备编码

	
	
	
	137
	语音输出设备编码

	
	
	
	138
	移动传输设备编码

	
	
	
	139
	其他外网设备编码

	
	
	
	140-199
	扩展的前端外围设备类型

	
	
	200~299 表示类 型为平台设备
	200
	中心信令控制服务器编码

	
	
	
	201
	web 应用服务器编码

	
	
	
	202
	媒体分发服务器编码

	
	
	
	203
	代理服务器编码

	
	
	
	204
	安全服务器编码

	
	
	
	205
	报警服务器编码

	
	
	
	206
	数据库服务器编码

	
	
	
	207
	GIS 服务器编码

	
	
	
	208
	管理服务器编码

	
	
	
	209
	接入网关编码

	
	
	
	210
	媒体存储服务器编码

	
	
	
	211
	信令安全路由网关编码

	
	
	
	216
	虚拟组织

	
	
	
	212-299
	扩展类型

	
	
	300~399 表示类 型为中心用户
	300
	中心用户

	
	
	
	301-343
	行业角色用户

	
	
	
	344-399
	扩展的中心用户类型

	
	
	400~499 表示类 型为终端用户
	400
	终端用户

	
	
	
	401-443
	行业角色用户

	
	
	
	444-499
	扩展的终端用户类型

	
	
	500~599 表示类型为平台外接服务器
	500
	视频图像信息共享应用平台信令服务器

	
	
	
	
	

	
	
	
	501
	视频图像信息运维管理平台信令服务器

	
	
	
	502-599
	扩展的平台外接服务器类型

	
	
	600~999 为扩展 类型
	600-999
	扩展类型

	网络标识
	14
	网络标识编码
	0
	环保专网

	
	
	
	1
	政务外网

	
	
	
	2
	互联网专线

	
	
	
	3
	互联网宽带

	
	
	
	4
	4G/5G

	
	
	
	5-9
	扩展类型

	企业标识
	15-17
	所属施工现场编号
	000-999
	按施工现场所在区县编码顺序依次编号

	通道序号
	18
	视频监控点位功能编号
	1
	出入口

	
	
	
	2
	堆放区

	
	
	
	3
	加工区

	
	
	
	4
	作业区

	
	
	
	5
	区域内主要道路

	
	
	
	6
	高点（塔吊顶端）

	
	
	
	7
	水位识别

	
	
	
	8
	堆放区

	
	
	
	9
	其他

	其他
	19-20
	通道序号
	00-99
	按视频监控点顺序依次编号


4　前端系统
4.1　一般要求
4.1.1前端系统组成
1前端系统由视频图像采集单元（摄像机）、边缘计算设备、视频图像存储单元、备电单元等部分组成。
2视频图像采集设备按结构分为固定式摄像机、旋转式摄像机和全景摄像机。
4.1.2视频图像采集设备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符合GB/T 28181、GB 50395的相关规定；
2  支持H.264/H.265/SVAC压缩算法，帧率、码率根据网络环境自适应调整；
3  视频分辨率不低于1920×1080；
4  视频图像采集设备的帧率不低于25帧/秒；
5  最大亮度鉴别等级不低于10级；
6  输出的视音频信号采用数字编码，其视频采样方式、视音频编码数据格式符合GB/T 25724的规定，接入联网系统的协议符合GB/T 28181的规定；
7  宽动态能力不低于GA/T 1127-2013中规定的综合指标评分要求；
8  支持NTP协议的网络统一校时服务；
9  支持多码流技术，每路码流可独立配置分辨率及帧率；
10  防护等级不低于IP66；
11  室外安装的设备应具备浪涌保护和防雷击保护的能力；
12  旋转式摄像机支持不小于20倍光学变焦，支持360°水平旋转，垂直方向转动范围不小于-15°~ 90°，转速可根据镜头变焦倍数自动调整。
4.1.3边缘计算设备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采用软硬件解耦的设计理念，支持面向多终端、多算法、多业务、多客户提供设备级、算力级、算法级、数据级的共享；
2  具备融合网络、计算、存储等基础能力，应能够接入的视频流进行本地智能计算和处理；
3  支持通过GB/T 28181等标准协议接入不同厂商的摄像机；
4  支持H.264、H.265视频编解码标准，宜支持SVAC或MPEG-4视频编解码标准；
5  支持实时视频流调阅和监控历史回看功能；
6  支持智能化计算并输出图片，将接入的视频流进行本地智能计算和处理；
7  支持按需配置向智能算法输出视频流或图片的能力；
8  支持按需对智能算法进行安装、删除、启动、停止、更新等操作。
4.1.3视频图像存储单元的录像时长不小于30天，视频图像存储单元应始终保持录像状态，不得随意更改录像状态和停止录像，不得私自修改、下载、传输录像信息、数据，不得私自删除录像资料。
4.1.4摄像机的安装需满足接地、防雷、防风、防雨等要求，线缆布设宜采取沿墙敷设或架空敷设方式。
4.2部署及选型要求
4.2.1施工现场
1  应在工地出入口、材料堆放区、材料加工区、主要作业区、工地内主要施工道路安装摄像机；新开工的工地出入口宜安装具备车牌识别功能的摄像机。
2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中的线性工程每个标段应安装1～2个移动摄像头。
3  在需要监控固定场景的位置，宜安装固定式摄像机。
4  在需要监控大范围场景(如主要作业面、材料堆放区、材料加工区、围墙或塔吊等)的位置，宜安装旋转式摄像机或全景摄像机，摄像机宜具备电子罗盘或角度上报功能，宜具备自动指北，明确监控的视场角。
5  施工现场的重点监控部位如需要在低照度环境下采集视频信号，应采用红外摄像机或配备人造光源，当配备人造光源时，监控部位的最低照度不应低于100lx。
4.2.2城市排水防涝重点区域
1  应在城市下穿式地道桥、低洼地带、重要路段等易发生积水的重点区域安装摄像机，视场范围应覆盖水位尺、积水情况。

2  宜选择具备水位尺识别算法的智能摄像机，前端系统布设应充分考虑防水、防漏电。
4.2.3建筑垃圾堆砌地
1  应在出入口位置安装摄像机，视场范围应覆盖整个出入口区域。
2  摄像机应具备机动车车牌识别功能，宜具备人体、人脸识别功能。
3  宜支持对通过视频检测分析区域的机动车、非机动车或行人进行自动记录，抓拍照片并生成通行记录。
4.2.4生活垃圾场站
1  应在出入口、物料堆放区、作业区等位置安装摄像机。
2  出入口安装的摄像机视场范围应覆盖整个出入口区域，应具备机动车车牌识别功能，宜具备人体、人脸识别功能。
3  宜在高处（立杆或建筑物顶等）安装旋转式摄像机或全景摄像机。
4.2.5城市道路
1  应在城市主次干道、临街商铺和商圈临时经营活动区、桥梁隧道、河道、城市交通运输沿线等重点区域安装摄像机。
2  建设前期应根据实际需求进行选点和勘察设计工作，对公安、交通等部门已建成并符合应用场景和条件的视频图像资源，可通过视频图像共享应用平台的互联接口接入。
4.2.6生活垃圾
1  应在生活垃圾集中投放点及主要通道安装摄像机，视场范围应覆盖垃圾投放人和转运车辆。
2  摄像机宜具备机动车车牌识别、垃圾桶识别功能。
4.2.7公园绿地
1  应在绿地、建（构）筑物安装摄像机，视场范围覆盖大部分绿地、树木、建（构）筑物。
2  摄像机宜具备扬尘、烟火、泥土裸露识别功能。
4.2.8污水处理厂
1  应在出入口、污泥装车区、称重台等污泥转运作业区域安装摄像机，视场范围应覆盖整个出入口区域和称重台重量显示区域。
2  出入口安装的摄像机应具备机动车车牌识别功能，宜具备人体、人脸识别功能。
3  摄像机应具备防雾、防腐蚀功能。
4.3维护要求
4.3.1  相关责任单位或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做好以下视频图像维护工作：
1  定期清洁摄像机镜头，保持镜头清晰。
2  发现设备有遮挡、污损、偏移等情况时，应当立即恢复，保证线路畅通。
3  发现发生故障造成信号不能正常传输的，应及时报修。
4.3.2 相关责任单位或施工总承包单位应每月至少组织一次技术人员对前端进行维护保养，确保视频采集点位、图像、视频符合本标准有关要求；设备发生故障的，应在24小时内完成修复。
4.3.3  建设工程根据工程进展，市政公用设施根据现场变化，应适时增减采集设备数量，调整点位和采集范围，并对采集、输入的数据准确性进行校验。
5　网络传输要求
5.0.1 视频图像共享应用系统的网络层应支持IP协议，传输层应支持 TCP和 UDP协议。
5.0.2 视音频流在基于IP的网络上传输时，应符合GB/T 28181的相关要求。
5.0.3 网络传输宜采用有线专网传输，可兼容互联网有线及无线网络传输、其他专用网络等多种传输方式。
5.0.4 前端系统的上行网络带宽不应小于现场安装的视频图像采集设备个数乘以单路视频信号的带宽，对应网络带宽建议如下：
	分辨率
	监控设备数量
	上行最小网络带宽

	1280×720
	1
	3M

	1920×1080
	1
	5M


5.0.5 网络质量应符合GB/T 28181-2016的相关要求。
5.0.6  当信息经由数据网络传输时，端到端的信息延迟时间(双向)不应大于3s，对多级监控中心的系统，每一级转达延时不应大于100ms：包括发送端信息采集、编码、网络传输、信息接收端解码、显示等过程所经历的时间。

6　视频图像共享应用平台
6.1　应用功能
6.1.1视频图像共享应用平台的接入功能应符合GB/T 28181、GA/T 1400的相关要求。
6.1.2 视频图像共享应用平台应支持基于 Web 技术的信息访问，应支持用户通过浏览器查看有访问权限的数据和图像并进行远程控制，应提供基于Web的系统平台管理功能。
6.1.3 视频图像共享应用平台应具备基于电子地图的可视化展示功能。
6.1.2视频图像共享应用平台的视频控制及应用功能应具有注册、设备控制、实时视音频点播、历史视音频回放、历史视音频文件下载、设备信息查询、状态信息报送、历史视音频文件检索等功能，相关功能应符合GB/T 28181的要求。
6.1.3视频图像共享应用平台的视频图像分析应用功能应具有分析任务管理功能，包括分析任务的创建、执行、结果接收和查询等；支持视频图像内容分析及描述、视频图像增强、视频图像检索等一种或多种分析处理应用功能。
6.1.5 视频图像共享应用平台的视频图像统计分析功能应支持根据视频图像事件类型、处理阶段、所属区域、时间范围等不同特征进行统计分析，并生成统计报表；支持基于视频图像信息对象的特征属性进行统计分析，并生成统计报表。 

6.1.6 视频图像共享应用平台的管理功能应具有用户管理、用户方位控制、用户授权策略、日志管理等功能，用户身份认证模式应符合GA/T 669.2-2008的规定。
6.2　算法解析
6.2.1 算法解析应符合以下基本要求：
1支持多算法，多算法包括不同厂家的同类算法、不同厂家的不同算法、同一厂家同一算法的不同版本等；
2支持算法的增、删、改、查的能力；
3支持算法管理展示功能，支持以列表、分页的方式展示平台中已有的算法，支持按照算法名称、来源厂商等条件快速查询相应算法对象；
4支持统一的算法集成和调度框架，并提供算法接入方式；

5支持对视频图像内容分析的结果进行描述，描述格式应符合GA/T 1399.2-2017中的相关要求；
6支持输入文本关键字信息、图像、视频片段等进行目标及相关视频图像的搜索。
6.2.2算法解析应具备算法配置、任务调度、结果输出、运行监测、算法授权查询、综合评价等功能。
6.2.3算法解析应支持运动目标检测、目标分类、目标颜色检测等算法。应具备以下算法能力：
1支持烟火识别算法，对在线和离线视频、图像中存在的森林、草原、秸秆焚烧相关烟火点进行识别，可识别森林、草原、秸秆焚烧相关烟火点，识别目标与背景的对比度不小于10%时，最小识别烟面积不大于10×10像素，红外热成像最小识别火面积不大于2×2像素；
2支持垃圾堆识别算法，日间对在线和离线视频、图像中存在的垃圾堆进行识别，识别目标不低于80×80像素；
3支持水面漂浮物识别算法，对在线和离线视频、图像中河湖范围内的水面漂浮物进行识别，日间可对图像内不低于80×80像素的漂浮物进行识别；
4支持水体颜色识别算法，日间对在线和离线视频、图像中不低于80×80像素的水体颜色进行识别，识别的水体颜色至少包括红色、黑色和的黄色；
5支持扬尘治理识别算法，日间对在线和离线视频、图像中不低于80×80像素的建筑工地料堆、施工作业面是否苫盖进行识别。
6.2.4算法解析应支持车辆检测、车辆号牌识别、车辆基本特征识别、车辆个体特征识别等算法。应具备以下算法能力：
1支持非法倾倒识别算法，对在线和离线视频、图像中存在的倾倒垃圾行为进行识别，从车辆驶入监控覆盖范围内，到倾倒后驶出监控覆盖范围，约30分钟，支持对河湖管理岸线内的渣土车、环卫车等大型车辆进行识别，日间对图像内不低于80×80像素的渣土车、环卫车等大型车辆进行分析识别，夜间在有条件情况下对的渣土车、环卫车等大型车辆进行识别；
2支持非法采砂识别算法，日间对图像内不低于80×80像素的挖掘机、铲车、大型传送设备、渣土车、采砂船等大型机械进行识别，夜间在有条件情况下进行智能识别；
3支持建筑工地出入车辆冲洗识别算法，日间对在线和离线视频、图像中对建筑工地区域内不低于80×80像素的出入车辆冲洗情况进行识别；
6.2.5算法解析应支持行人检测、人脸检测、人脸比对等，宜支持人员属性分析功能。应具备以下算法能力：
1支持建筑工地施工人员安全作业算法，日间对监测图像内100×100像素的施工人员安全帽佩戴情况、登高佩戴安全带（绳）情况进行识别；
2支持人脸识别算法，基于人的脸部特征信息，通过图像处理技术对图片中的人脸进行捕捉、识别。
6.2.6算法解析应支持目标移除检测、绊线检测、入侵检测等行为分析算法。应具备以下算法能力：
1支持水位识别算法，全天候识别标准水位尺，获得水位数据，识别100米内的水尺数据误差≤5cm；
2支持建筑工地围挡识别算法，日间对在线和离线视频、图像中不低于100×100像素的建筑工地围挡设施进行识别。
6.2.6算法解析应至少支持但不限于以下视频图像增强与复原功能中的一种：
1视频图像增强：支持对比度增强、低照度增强等功能中的一种或多种功能；
2视频图像复原：支持去雾、去模糊、超分辨率重建、几何畸变校正、偏色校正、去噪等功能中的一种或多种功能。
6.3　数据存储
6.3.1  通过级联或互联接入的原始视频图像在本平台不存储，由原平台存储。
6.3.2  通过直连方式接入的原始视频图像，以及本平台解析产生的结构化数据由本平台存储。
6.4　数据服务
6.3.2  视频图像共享应用平台应提供面向上层业务应用的数据服务接口，便于实现特色业务应用，数据服务接口应符合REST标准。
6.3.2  视频图像共享应用平台的数据服务应符合以下要求：
1支持实时视音频点播、历史视音频回放、历史视音频文件下载、云台控制等视频监控基本应用功能；
2支持对平台进行基于视频图像信息对象、视频事件、布控任务与告警记录、订阅任务与通知记录、视频图像分析规则等的特征属性及其组合的查询检索；
3支持同时组合各业务场景多属性条件的查询检索；
4支持对平台进行人工采集视频事件、智能分析采集视频事件及视频图像信息对象的创建、更新、删除等事件管理功能；
5支持对平台进行基于视频图像信息对象特征属性对指定目标的布控与告警；
6支持根据视频使用的层级、范围、时限等要素，对视频共享使用权限进行统一管理、结果的统一管理，确保视频数据共享使用的安全可靠。
6.5　接口服务
6.5.1　视频图像共享应用平台的接口包括采集接口、数据服务接口、互联接口。
6.5.2采集接口用于视频图像共享应用平台与前端系统之间数据的交互。
6.5.3数据服务接口用于视频图像共享应用平台与其他的视频图像应用之间数据的交互。
6.5.4互联接口用于其他视频图像平台向视频图像共享应用平台推送视频图像信息。
6.5.5接口协议结构应符合下列要求：
1符合 GA/T 1400.1中的规定，接口对应资源使用树状层级结构组织，所有接口交互信息定义为 REST 架构下的资源，使用 URI 唯一标识；
2接口交互连接方式支持 HTTP 长连接和短连接，实现机制符合 IETF RFC 2616 中的相关规定；
3接口访问形式参照GA/T 1400.3/附录 A 中 A.3的要求。
6.5.6接口应支持注册、保活、注销、校时等功能，接口的公共功能应满足GA/T  1400.4的相关要求。
6.5.7接口资源请求URI参照GAT-1400.4的相关要求。
6.5.8接口协议定义参照附录GAT-1400.4的相关要求。
6.6　性能要求
6.6.1视频图像共享应用平台应支持利用回传的摄像机俯仰角、方位角及点位的地理位置信息，计算告警发生的具体位置，并在GIS系统中标记出相应位置，实现告警自动定位，告警定位误差不大于100米。 

6.6.2视频图像采集设备的编码、传输和存储图像分辨率不低于1080P（1920×1080）；实时视频图像及存储视频图像帧率不低于25帧/秒（PAL制式）。
6.6.5  视频图像共享应用平台一般性数据保存、修改、删除等操作的响应时间应不高于1s。
6.6.6 视频图像存储应符合下列要求：
1存储容量不少于 20%的冗余；
2重点位置图像存储时间不少于90天；
3其他场所的图像存储时间不少于30天；
4移动图像采集装置的图像存储时间不少于15天；
5报警信息及相关图像数据的存储时长不低于180天。
7　安全要求
7.1 　总体技术要求
7.1.1视频图像共享应用系统的安全要求应符合GB T 22239-2019中的第8章节第三级的规定。
7.1.2视频图像共享应用系统的安全技术措施应符合下列要求：
1具备发现和修复重要安全漏洞的技术措施；
2具有及时发现、检测攻击行为和处置安全事件的技术措施；
3具有防护恶意攻击的技术措施；
4具有在自身遭到损害时较快恢复绝大部分功能的技术措施；
5安全技术防护措施应与相应安全管理措施配合，实现对视频图像共享应用系统的安全防护。
7.2 　前端系统接入安全
7.2.1前端系统安全包括物理安全、身份鉴别、访问控制、入侵防范、数据安全、证书和密钥管理、日志安全、无线交互类前端管控、无线前端设备承载业务等，应符合GA/T1788.2-2021《公安视频图像信息系统安全技术要求》中第2部分前端设备的相关规定。
7.2.2前端系统的接入应符合下列要求：
1前端系统接入视频图像共享应用平台时，宜采用虚拟专线或物理专线方式；
2应对前端设备进行安全准入管理，对于未通过准入管理的前端设备应及时阻断、告警；
3宜对前端接入流量进行分析，阻断异常流量或阻断流量异常设备的网络通信。
7.3 　平台间的联网安全
7.3.1视频图像共享应用平台与其它视频图像应用平台或信息平台之间，应部署安全边界交互系统，用于传输视频流及相关信令、图像信息和文本信息的数据安全交互。

7.3.2专网边界安全交互系统中应部署视频安全交换接入系统、安全数据交换平台、防火墙等安全防护设备，应符合GA/T1788.3-2021《公安视频图像信息系统安全技术要求》中第3部分安全交互的相关规定。
7.4 　边界安全
7.6.1前端系统通过互联网采集接口接入视频图像共享应用平台，应符合GB 35114-2017前端设备A类设备要求。
7.6.2前端系统通过专网采集接口接入视频图像共享应用平台的，应符合GB/T 28181-2016中第8章节相关安全要求。
7.6.3平级的其他视频平台、下级汇聚平台通过专网互联接口接入视频图像共享应用平台，应符合GB/T 28181-2016中第8、第9章节的相关要求。
7.6.4其他应用系统、汇聚平台等通过政务外网服务接口和互联接口接入视频图像共享应用平台，应符合GA/T 1781-2021的相关要求。
7.6.5边界安全面向部署运行在专网上的视频图像共享应用平台与互联网、低安全等级专网、同安全等级专网、高安全等级专网、政务外网之间进行视频交换时，必须进行边界安全防护；高安全等级专网与视频图像共享应用平台互联应参照高安全等级网络的边界安全要求。
7.6.6视频图像共享应用平台与其他平台间互联应采用符合GB/T 28181-2016、GB 35114—2017视频联网协议的隔离交换。前端系统、可能存在的其他下级系统接入视频图像共享应用平台，应支持上下级系统之间应用路由可达。连接应采用符合GB/T 28181、GB 35114—2017的视频联网协议和其他必要的远程访问、运维和安全服务的交互方式。 
8　运维要求
8.1　一般要求
10.1.1 视频图像共享应用系统的日常运行管理及维护制度应包括配置管理、变更管理、故障管理和安全管理等。

10.1.2 视频图像共享应用系统的运行维护应由专职人员负责。

10.1.3 视频图像共享应用系统运行维护的主要对象包括服务器与存储系统、数据库系统、软件系统和网络通信等，应确保系统能够正常稳定可靠运行。

8.2　运行要求
10.2.1运行维护人员应定期对下列内容进行检查：

1 服务器运行是否正常；

2 网络传输是否畅通；

3 数据库软件运行是否正常；

4 应用软件运行是否正常；

5 前端系统是否正常。

10.2.2 视频图像共享应用系统应制定完善的用户与权限管理制度，应对系统管理员和用户角色分级授权。

10.2.3 运行维护人员应对上传数据的准确性、合理性进行定期核查，并应对异常数据进行及时检测并处理。
8.3　维护要求
10.3.1 视频图像共享应用系统的硬件设备和设施应进行定期检查、维护。

10.3.2 视频图像共享应用系统的平台维护应包括运行状态定期检查、病毒查杀与安全漏洞定期排查、杀毒软件病毒代码库定期升级等。

10.3.3 视频图像共享应用系统宜进行日常增量备份和定期备份，并宜进行异地备份。

10.3.4 视频图像共享应用系统的数据更新应有日志记录，所有操作应具有可追溯性。

9   质量评测
9.0.1前端系统的质量评测应参照GB50348-2018的相关规定。
9.0.2联网设备评测应参照GA/T 1781-2021的相关规定。
9.0.3信息网络安全评测应参照GB/T 22239-2019的相关规定。
9.0.4视频图像共享应用平台的功能评测应参照GA/T 1741-2020和GA/T 1765-2021的相关规定。
9.0.4视频图像共享应用平台的接口评测应参照GA/T 1764-2021的相关规定。
10　引用标准名录
1《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信息安全技术要求》GB 35114-2017

2《安全防范工程技术标准》GB50348-2018
3《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 50395
4《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GB/T 22239-2019
5《公共安全视频监控数字视音频编解码技术要求》GB/T 25724-2017
6《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控制技术要求》GB/T 28181-2016
7《公安视频图像信息应用系统》GA/T 1400-2017
8《公安视频图像信息应用系统检验规范》GA/T 1741-2020
9《公安视频图像信息应用系统接口协议测试规范》GA/T 1764-2021
10《公安视频图像信息应用平台软件测试规范》GA/T 1765-2021
11《公共安全社会视频资源安全联网设备技术要求》GA/T 1781-2021
12《公安视频图像信息系统安全技术要求》GA/T 1788-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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